財團法人國語日報語文中心寫作組學生補課申請單
	學生姓名
	
	年級
	   年級
	課程
	□寫作 □兒歌（童詩）
□演說□說故事□正音

	原 時 間
	  月   日   星期  

  上下午     時      分
	原 教 室
	

	補課時間
	月   日   星期  

  上下午     時      分
	補課教室
	

	家長簽名
	
	申請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

	電    話
	
	承 辦 人
	


第一聯：存根聯

寫作組電話：23921133－1009  1010

      傳真：23927465（請於傳真後十分鐘，再來電查詢）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財團法人國語日報語文中心寫作組學生補課申請單
	學生姓名
	
	年級
	   年級
	課程
	□寫作 □兒歌（童詩）
□演說□說故事□正音

	原 時 間
	  月   日   星期  

  上下午     時      分
	原 教 室
	

	補課時間
	月   日   星期  

  上下午     時      分
	補課教室
	

	備 註
	一、除「補課教室」及「承辦人」外，其餘各欄請詳細填寫。

二、請於每週五前提出補課申請，可傳真或至寫作組櫃台辦理。補
課時憑加蓋寫作組核准戳章的補課單進教室。

三、寫作班學生請於補完課後，將寫作本與補課單一起交至櫃檯，以便轉交原任課老師批改。

四、每生每期補課以兩次為限。

五、補課單元須與所缺課程進度相同。


第二聯：補課單

